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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院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在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，研究、决定学院有

关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重大问题，审议与决策学校要求提交的学术计划、学术

政策、学术问题和其他需要审议的学术议题，提出建议和意见。

第二条 院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原则是独立性，公正性，专业性和民主性。

第三条 院学术委员会的会议采取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，要求成员认真听取会议

内容积极发表见解。

第四条 学术委员会制定新的学术政策或规定时，应该先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审议

经过多次讨论、修改和完善之后，任何新的政策或规定才可以最终通过并发布执

行。

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应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

维护学术交流的正常秩序和学术道德规范。

第二章 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形式

第六条 学院学术委员会设主任 1 人，副主任 1人，秘书 1人;委员由学院各学科

学术带头人组成，委员在学术研究上应具有较高的造诣和声望，应具有科学的研

究态度，认真、扎实、严谨的工作作风，并能坚持原则。委员会设秘书一名，负

责组织开会、准备工作、信息发布等，并在每次会后形成会议纪要，负责处理日

常事务，及会议记录。委员任期为三年，可连任。任期到期或因工作需要调整成

员需上报党政联席会讨论确定公示。

第三章 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

第七条 院学术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，必要时可随时召开会议。

第八条 院学术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和主持，主任不能亲自召集和主持时，可



委托副主任召集和主持。

第九条 院学术委员会的召开须有超过 2/3 的委员参加。学术委员会在需要用表

决方式决定事项时，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。表决结果以超过参会委员总数的

2/3 为通过。

第十条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因故不能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及有关活动，应向学术

委员会主任请假;连续三次以上无故不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，经学术委员会表决通

过，取消其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章程经党政联席会批准，自公布之日开始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章程由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

2025 年 3 月 12 日




